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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责任险为医院“减负”
意见稿规定，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市属

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应当参加医疗责任保
险，其他医疗机构可以自愿参加医疗责任保险。

所谓医疗责任险，是指投保的医疗机构或
医务人员在从事与其资格相符的诊疗护理工作
中，因发生医疗事故、医疗差错及医疗意外，由
保险公司负责经济赔偿。

意见稿中指出，医患双方协商解决或经医
调委、仲裁委员会调解时，医疗机构应当通知保
险公司参与。最终，医患双方达成协议、仲裁委
员会的调解书或裁决书、人民法院调解或作出
生效判决的，保险公司或医疗机构应当按照调
解协议、裁决书或判决及保险合同及时向患方
支付赔偿金。

据了解，河南省几家医院早在2002年就开
始试行医疗责任险，而时至今日，郑州市购买医
疗责任险的医疗机构却仍只有10多家，而且能
投保的保险公司也为数不多。

一位专家告诉记者，这一保险一直推行不
好是因为缺少一个重要环节——第三方调解制
度和统一投保机制。对此，市卫生局负责人表
示，未来将在广泛听取医疗机构及有关方面意
见的基础上确定保险方案，通过招标确定承保
公司，医疗机构投保医责险，使医调委达成的赔
偿协议得到及时理赔。

《郑州市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办法》征求市民意见

医疗纠纷，让“医调委”免费调解
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若损害不大，可自行协商解决；若损伤严重，要请交警来解决；撞伤了他人或车辆，则要请保险公司

出面理赔。处理医疗纠纷能否也用类似方法呢？
昨日，《郑州市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调解机制的引入和强制医疗责任险，成为

预防和缓解医患纠纷的两大重点。这也意味着，我市处理医疗纠纷将有望采取“调委会+保险理赔”组成“第三方”力量。该征
求意见出炉后，不少医院对此方法很期待，认为解决医疗纠纷获得了又一实质性解决途径。 晚报记者 孙娟 实习生 贾跃龙

【各方观点】

律师：合理安排人员比例，保
证调解公正

坦言律师事务所创办人燕雪松律师说，
打医疗纠纷官司“其实很累”。他认为，医疗
纠纷的处理确实需要一个第三方机构存在。
类似法院这样的独立机构，通过调解可以提
前“消化”司法程序无法解决的矛盾，达到双
方的共赢。

如何保持医调委的独立性，燕雪松律师
认为关键问题在于调解人员的构成。“和医疗
机构有关系的人员要少于一定比例，把这个
人员额度控制适当，就可以保证调解的公平
和公正。”他同时建议，将医疗事故鉴定程序
的确认权和处理医患纠纷同时进行，这样将
大大减少医疗纠纷的处理时间。

医院：减轻医院压力
一家医院的副院长表示，对于这个征求

意见稿“举双手赞成”。他说，如今医院尽管
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但医疗纠纷的数量仍
然没有明显下降，他们也感到很无奈，目前医
院和患者之间普遍缺乏信任。

“在患者中有个普遍说法，叫‘大闹大赔，
小闹小赔，不闹不赔，老实人吃亏’，有的患者
干脆设灵堂、贴大字报，医院一旦涉及纠纷，
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这名负责人表示。

患者：专家帮你鉴定更易接受
赵先生的姥姥近日因胃癌在我市一家医

院进行手术，尽管手术很顺利，但他心里总感
觉不踏实。对于医院，许多患者心中仍然抱
有“不信任”的态度。

“如果医疗过程中出了事，有一群专家帮
你鉴定，而不是由医院来说，我想可能更容易
接受，也不容易有极端态度。”赵先生说。

解决医患纠纷有了第五条途径
据介绍，以往出现医疗纠纷，一是双方协

商，但缺点是易出现“医闹”。二是请求医疗
事故鉴定，但由卫生行政部门介入，被患
方认为有“父子相护”之嫌。三是提起诉
讼，但时间长，成本高。四是向仲裁委员
会请求仲裁。

一位医院负责人坦承，由于患者、医疗机
构、卫生行政部门三者之间彼此信任度不够，
许多医患矛盾极难化解。

为此，此次征求意见稿则在此基础上引
入了调解机制。意见稿指出，设立市医疗纠
纷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负责本市
医疗纠纷调解工作，医调委调解医疗纠纷不
得收取任何费用。

不隶属行政机关 做公正公平的第三方
医调委究竟属于哪种性质呢？是隶属于

行政机关吗？
对此，负责起草该征求意见稿的市司法

局基层处杨处长说，医调委的性质为调解医
患纠纷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不隶属于卫生行
政部门和医疗卫生单位，独立承担民事责

任。调解人员构成也是以医疗和法律专家为
主，未来还将要成立专家库，调解员不仅要有
医学和法律基本知识，还要有较强的沟通说
服能力。经费主要来自市、区两级财政。

索赔5000元以上的可申请调解
根据意见稿规定，医疗纠纷发生后，索赔

金额在5000元以下（含5000元）的，由医患双
方协商解决；索赔金额在 5000元以上的，医
患双方应当向医调委申请调解。

医调委受理医疗纠纷后，应当指定 2名
以上调解员主持调解，医患双方当事人均可
聘请律师或者委托代理人参加调解。

医调委应当自受理医疗纠纷之日起 30
日内（不包含医疗事故鉴定时间）调解完毕，
逾期未调解完毕，医患双方同意延期的，可以
再延期1个月，到期仍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视
为调解不成。调解不成的，医患双方可以通
过诉讼或仲裁等途径解决。

意见稿指出，若患者已通过卫生行政部
门、仲裁、法院等渠道申请处理的，以及因非
法行医而引发的纠纷和非医疗行为引起的其
他民事纠纷的，医调委均不予受理。

社会各界人士可将修改意见和建议于12月15日前反馈到市法制局。传真：0371－67446680。电子
信箱：fzfg@zhengzhou.gov.cn。通讯地址：郑州市中原西路233号市政府法制局法规处。邮编：450006

设立医调委


